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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双方就甲方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乙方承揽之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同意签署本合同，建立业务承揽关系。
一、	承揽内容
1、甲乙双方约定，乙方承接甲方承包的指定项目。乙方按照甲方要求，通过自己的劳力和技术完成甲方指定的工作，乙方自行解决所需的必要工具和设备，也可租赁甲方或第三方提供的工具和设备。
2. 甲方按照项目验收标准对乙方的承揽结果予以验收。
二、	承揽期限
1、甲乙双方约定，承揽期限为从签约日起至项目需求结束止。
2、甲乙双方约定，承揽期限届满前一个月，若乙方愿意继续承揽甲方项目应当提前书面告知甲方，经甲方同意方可续签本合同，否则视为自动终止本合同。
3、若乙方实际承揽的日期与本合同约定的日期不一致的，以乙方实际承揽之日为合同生效之日，双方自乙方实际承揽日起建立业务承揽关系，以乙方交付工作成果之日为业务承揽关系终止之日。
4、双方约定，若甲方承包项目有变动，可单方解除本合同，并与乙方结算乙方已完成的项目费用。
5、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乙方从承包项目上离职或退回的，乙方同意本合同即时终止，且视为乙方自动提出离职，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三、	承揽费用      
1、双方达成一致，乙方每月承揽进度应当达到甲方要求进度。若乙方超额或者未达到甲方标准的，甲方有权增加或者减少乙方上述费用。上述费用均为含税价格。甲方为乙方申报的所得税只针对乙方承揽甲方公司业务产生的所得税金额，如因乙方其他收入导致的补税行为需要乙方自行承担相应税金。
2、甲乙双方约定承揽费用按月结算，甲方每月检查乙方上月承揽项目进度，并支付上月乙方已完成的承揽费用。
3、乙方承诺承揽项目最低承揽期限为三个月，乙方同意若乙方承揽时间不足一周的，视为乙方未完成甲方任何项目内容，甲方不予结算承揽费用；若乙方承揽时间少于三个月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乙方一周承揽费用的违约金，乙方同意甲方可直接在乙方承揽费用中直接扣除。
四、	承揽性质
甲乙双方为业务承揽关系，非劳动、劳务、雇佣等关系。
五、	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承揽的项目内容进行监督并定时检验，对乙方承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权提出整改意见。
（2）甲方有权根据项目需要临时要求乙方调整履约方式或履约时间。乙方提出调整履约方式或时间的，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并书面确认。
（3）甲方应按项目验收标准予以评估并验收乙方承揽的项目内容，并及时支付乙方承揽费用。
（4）在承揽过程中，乙方的人身财产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承揽甲方项目期间，甲方可以为乙方参保意外伤害险。
（5）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在承揽期间擅自停止履约的，甲方有权即时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损失。
（6）若甲方按照下列情况认定乙方无法胜任承揽项目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结算乙方已完成的费用，若对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甲方遭受的全部损失，乙方同意甲方可在项目费用中直接扣除：
A.违反甲方或甲方项目所在地规章制度的。
B.项目进度明显低于其他相同或类似项目的。
C.严重损害甲方利益的。
D.因乙方个人原因造成无法继续履行承揽项目的。
E.因乙方个人身体素质原因无法达到项目所需强度的。
F.其他甲方认为乙方无法胜任承揽项目的情形。
（7）甲方有权根据项目需求随时解除本承揽合同，并结算乙方已完成的项目费用。
2、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应当以自己的技术和劳力完成承揽项目的主要工作；乙方在其承揽范围内若使用甲方工作场所和相关设备设施的，应向甲方申请，甲方同意后可为乙方完成承揽内容提供便利。
（2）乙方应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及甲方的场所规则，并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乙方严重违反甲方场所规则或者违法违规的，甲方有权即时解除本合同。
（3）乙方应以诚实信用的态度履行本合同，乙方在技能、经验等履约能力的信息提供上弄虚作假的，甲方经发现后有权即时解除本合同。
（4）乙方应具备承揽项目所需的身体状况、技能、经验等履约能力，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承揽项目无法完成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5）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标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承揽项目，甲方在验收中对乙方提出整改意见的，乙方应当进行改正。若经甲方两次整改要求后，乙方仍不符合项目标准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6）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其承揽的项目交由第三人完成，否则甲方可以即时解除本合同。
（7）乙方非甲方职工，不得代表甲方签订合同和协议，不得从事与其承揽项目无关的事务。
（8）乙方发现甲方提出的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因甲方怠于答复等原因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可以即时解除本合同。
（9）本合同解除或终止时，乙方应履行下列义务：
A、向甲方指定人员交接项目；
B、完好归还其占用的甲方工具、物品、文件、设备等有形或无形资产；
C、向甲方完整移交载有甲方重要信息的任何载体；
D、处理其他应了而未了的事务。
（10）协议双方对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接触或获知的对方的任何商业信息均有保密义务，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该等信息属于公知信息或者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授权。该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继续有效。任何一方因违反保密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应当赔偿对方的相应损失。
（11）若乙方在承揽期间发生意外伤亡事件的，应当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	争议解决办法
如双方就本合同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仍未达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	其他
1、为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根据合同履行进度，乙方同意在甲方处或甲方客户处进行培训，培训要求另行确定。如乙方承揽时间未满30 天，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培训期间的承揽费用作为培训费用，乙方同意该笔费用甲方可在乙方承揽费中直接扣除。
2、若因外界不可抗力因素和甲方客户指令性要求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则合同终止，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3、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本行以下无正文



甲 方（盖章）：                     乙 方（签字）：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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